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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  

（ 1/FGCL/2026）  

 根據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度》第六條的規定，勞動債權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及本年一月九日決議批准向下列債務人的僱員發放所申請的債權款項（包括倘有的延遲利息），現按照上述法律第九條第一款

（一）項，結合經十月十一日第 57/99/M 號法令核准的《行政程序法典》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通知下列各債務人，本基

金將於告示刊登日起計 8 日後，向下表所列僱員發放相關債權款項。另按同一法律第八條的規定，本基金在發放債權款項後，

將代位取得相關債權：  

序號  債務人  僱員  申請編號  
債權總金額  

（澳門元）  

1 派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葉毅華 158/2025 $142,750.20 

$310,117.30 
李健麗 160/2025 $167,367.10 

2 盛殿工程有限公司  周承峰 155/2025 $232,260.93 

3 初心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蕭嘉欣 163/2025 $3,110.80 

4 力信蒸餾水廠（澳門）有限公司  
黃軒 170/2025 $31,251.90 

$85,364.10 
曾建忠 188/2025 $54,112.20 

5 
三木松井機電貿易裝修工程  

之持有人陳炳權  

黃衍星 190/2025 $5,355.60 

$117,055.30 
謝子凡 168/2025 $57,170.50 

鄭年隆 177/2025 $27,264.60 

湯忠欽 178/2025 $27,2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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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債務人可在辦公時間內前往位於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 221-279 號先進廣場勞工事務局總辦事處查閱相關卷宗。  

 二零二六年一月九日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陳元童  


